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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9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新字第10514318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(143182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函關於都市更新條例第46條第1款及都市更新

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、第2項所定「更新期間」執行

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105年9月7日台內營字第1050812082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各相關公會轉知所屬會員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、臺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建

築師公會、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、臺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台北

市地政士公會、臺北市都市更新學會、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財政局(含附件)、臺北市稅捐稽徵處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(

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法務局(含附件)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(含附件)、臺北市

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(含附

件) 2016-09-14
16:38:55

(都市更新處代決)

地政局 10509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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